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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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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說明會為重點原則說明，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規辦理，請逕洽特教系或師培課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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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您成為

本校111學年度

資優教育學程（二招）

正取生

查詢師資生身分別方式：
以帳密登入校務行政入口→教務資
訊系統（學生版）→學籍相關→師
資生身分別（無身分則空白），顯
示師資生資格取得學年度、身分別

http://www3.ntnu.edu.tw/static.php?i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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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合格教師之培育歷程

取得修習教
育專業課程

資格

修畢
普通課程

修畢
專門課程

修畢 教育
專業課程

取得修畢師
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

參加
教師資格
考試

取得
教師證書

參加
教師甄選

取得教職
成為合格教師

參加
半年教育
實習

【備註】師資培育法新制—先資格考試，後教育實習 (107年2月1日施行)

新制(先考試，後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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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合格教師之培育歷程

取得資優教
育學程資格

修畢資優教
育學程學分

取得大學
（含）以上
畢業資格

辦理加另一類
科登記

取得教師證書

參加教師

甄選

取得教職

成為合格

教師

【如已具第一張教師證者】

●不須再參加教師資格考試、不須再參加半年教育實習

●修畢資優教育學程學分後，辦理加另一類科
登記，取得資優教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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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 資優教程錄取資格取消與保留

• 資優教程修習科目及學分

• 選課相關規定

•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採認規定

• 新制師培法、教師資格考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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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程生錄取資格之取消與保留(1)

 如未依規定於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2階段網路選課截止
日前(112.02.02-112.02.04，以教務處行事曆為準)選有

任一門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資賦優異類組教
育專業課程學分者【課名加註(教)、(資優)】，取消錄
取資格。

務必於111學年度第2學期選課

 應屆考取本校碩博士班者：請務必於112.1.16前至
師培課程組辦妥「繼續修習教育學程」手續。

 應屆考取他校碩博士班者：不得將本教育學程錄
取資格移轉至他校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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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程生錄取資格之取消與保留(2)

◼成績未達擋修生：

111學年度第1學期學業平均積分(GPA)未達2.44(含) ，
以致擋修111學年度第2學期資優教程之教育專業課程。

◼ 111學年度第2學期休學、保留學籍、赴外交換學生：
以上情形皆需經本校書面同意，請務必於112.1.16前持
本校書面同意函至師培課程組辦妥「教程資格休學保
留」手續。

不會被取消錄取資格之例外特殊情形

★辦理保留學籍者，俟復學後，教務處將提供新學號，屆時
請主動向師培課程組提供新的學號，以利教育專業課程
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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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因故未於規定時限內於系統選課留有選課紀錄，
且非簡章規範例外情形者，將喪失資優教程生資格。

資優教程生錄取資格之取消與保留(3)

◼每學期無記過以上之處分，並不得有其他違法情事。

違者，取消資優教程生資格

◼請特別注意性別平等相關法規，避免觸法。

◼依據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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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辦理學分抵免/採認者，其學期數另依相關規定調整】

 師資生含其本學系之修業期限以4年為原則，另
加全時教育實習課程半年。

 修習本校教育專業課程年限至少2年（實際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應至少4個學期，不含寒暑修），
自學士班二年級起開始修習。

 未在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
業年限1至2年。 (研究生僅得延長修業年限1年)

修業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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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之路－三大課程

專門課程
教育專業
課程

普通課程
指教師人文博雅及教育志

業精神之共同課程

依教育專業科目及學分
表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學
分數

依各學系規劃之任教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修畢專門課
程學分
(學分數依各學分表而有不同)

【備註】師資培育法新制 (107年2月1日施行)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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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課程證明書其法源依據為師資培育法第3

條第1項第4款，為培育教師人文博雅及教育
志業精神之共同課程。

 目前循例以大學畢業證書來證明已修畢普通
課程。

一課-普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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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資賦優異類組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108.4.22教育部備查版）

二課-教育專業課程
-111資優教程修習科目及學分

特殊教育
專業課程-教育基礎
3門必修+(2選1)

【應修至少9學分】

特殊教育
專業課程-教育方法
3門必修+(3選1)

【應修至少 9學分】

特殊教育
專業課程-教育實踐
4門必修+(2選1)
【應修至少10學分】

一般教育專業課程

(4選2、8選3)
【應修至少10學分】

課名加註(教)

課名加註(資優)

技職法必修科目

職業教育與訓練暨生涯規劃(教)
1學分

應修至少48學分 (另加技職法必修科目1學分)

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
/科目調整教學知識
4門必修+(4選1)
【應修至少10學分】

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tep/professional/4-2-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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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教育專業課程

• 同時修習中等、資優教程者，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修課說明請參見以下網址

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tep/professiona

l/4-2-20.pdf

•因應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之實施

•同時具有中等、資優教程師資生資格者，僅需修一套
「職業教育與訓練暨生涯規劃」課程即可。

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tep/professional/4-2-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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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規定(1) 務必於111學年第2學期選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資賦優異類組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 錄取學生應修至少48學分（另加技
職法必修科目1學分），除註記選修
（幾選幾）之課程，其餘科目皆為
必修。修習108.4.22版資賦優異類
組教育專業課程，課程名稱須加註
（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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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2學期
資賦優異類組教育專業課程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科目代碼 任課教師

特殊教育導論（資優） 00UEG19
林淑莉老師、王宣惠老師、
李偉清老師

資優教育概論（資優） 00UEG18 戴孜伃老師（EMI）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資優） 00UEG05 李乙明老師

資優學生心理輔導與情意教育（資優） 00UEG06 潘裕豐老師、于曉平老師

資優學生獨立研究指導（資優） 00UEG09 潘裕豐老師

高層思考訓練（資優） 00UEG13 陳偉仁老師

特殊族群資優教育（資優） 00UEG14 陳偉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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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2學期
資賦優異類組教育專業課程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科目代碼 任課教師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二）（資優） 00UEG02 于曉平老師、陳偉仁老師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一）（資優） 00UEG03 于曉平老師

數學資優教育（資優） 00UEG23 游森棚老師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資優） 00UEG26 趙本強老師

◆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二）（資優）」：必須先修過「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一）（資優）」

◆ 「特殊族群資優教育（資優）」：必須先修過「資優教育概論（資優）」、「特殊教育導
論（資優）」其中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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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程生每學期教育專業課程修習學分數至多12學分。

◆如於本校該學制內，同時具有中等、資優教程師資生資

格者，每學期教育專業課程修習學分數，至多18學分。

◆若已修滿主修系/所畢業學分者，經主修系所及師資培育
學院審核通過後，每學期得加修1至2科教育專業課程。

選課規定(2)

每學期修課學分上限

勿因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開放，而造成修課學期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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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及「分科/

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之前，應至少修習12

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選課規定(3)

◆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赴大陸地區修習之課
程學分，不得納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含教育專業課程、
專門課程等)之採認&認定。請赴海外交換生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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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習教育專業科目及學分數，不計入主修系所畢
業應修學分數內；惟所修習之各科成績，計入當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研究生之成績不計入）。

 師資生當學期學業平均積分(GPA)如未達2.44者，
次一學期不得選修教育專業課程（延畢生例外)。

 有關教育專業課程之選課事宜，悉依本校選課相
關辦法及注意事項辦理。

選課規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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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及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之
科目，須與報考教師資格考試之科別、半年全時
教育實習科別相同。

 於本校該學制內，同時具中等、資優教程師資生
資格者，可擇一師資類科參與教師資格考試、全
時教育實習，取得該師資類科教師證書後，再以
加另一類科登記方式申辦另一張教師證書。

 已取得第1張教師證書之資優教程生，修畢特殊
教育師資類科資賦優異類組教育專業科目學分後，
毋須再申請全時教育實習，得以加另一類科登記
方式申辦資優教師證書。

資優教程修習規範



21

• 資優教程生，僅可取得特殊教育學校(班)中等

學校資賦優異組教師證書，不可取得特殊教

育學校(班)中等學校身心障礙組教師證書。

• 資優教程生如未經甄選取得中等教育學程正式
資格者，亦不得取得中等師資類科教師證書。

資優教程修習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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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對象
➢他校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學生取得本校教育學程修習

資格者。

 申辦期限
➢辦理以1次為限，於取得本校師資生資格之次學期開學

前一週起至開學後一週內辦理 (112.2.13~112.2.24，
以教務處行事曆為準)

 辦理方式：
➢ 採線上申請+紙本審核方式 (教務處學分抵免網頁：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Registry/CreditTransfer/CreditTransfer01)

(請先至教務處線上抵免學分系統登錄，印出紙本至師培課程組進行審核
後，再送就讀系所及教務處辦理)

• 線上抵免學分系統：【校務行政入口網】→【教務資訊系統(學生版)】→【成
績相關】→【一般科目抵免申請系統】

學分抵免(1)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Registry/CreditTransfer/CreditTransfer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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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抵免(2)

抵免年限
➢以申請日往前推算至多10年內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為限。

➢ 已具教師證書(中教、小教、幼教)：至多抵免½
➢ 未具教師證(曾於他校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經甄選取得本校相同類科資格：至多抵免½ 為上限
*經甄選取得本校不同類科資格：至多抵免¼ 為上限

抵免學分數重要規定

修習期程重要規定

➢ 1 ( 2 )

➢ ( )

2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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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時須檢附原校已具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之證明、歷年成
績單正本或教師證書等相關文件。

➢ 已在前一學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數內之教育專業科目學分，
不得辦理抵免。

➢ 各類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不得相互抵免。

➢ 不同類科、外校學分抵免，每一門抵免成績應至少達 B-
（或百分制 70 分）以上，方得辦理抵免。

➢ 抵免之課程科目名稱與內容相同。抵免之課程科目名稱相
近，惟內容相同。

其他重要規定：

學分抵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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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校該學制內同時修習中等教程及資優教程者，得辦
理不同師資類科學分採認。

學分採認(1)

申辦期限：(請盤點學分，自行主動申辦)

➢辦理以1次為限，於取得本校師資生資格之次學期開學前一週起至開學後
一週內辦理 (112.2.13~112.2.24，以教務處行事曆為準)

修業年限
於同一校修習另一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課程，其於原師資類科修業年限至少達2年
(即4個學期，不含寒暑修)……且自第二類科起，每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期程
應至少達1年(即2個學期，不含寒暑修)。

申請對象

依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規定：師資生於同一
校修習另一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者，其課程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該類科教育專業
課程應修學分數之二分之一為限。

例：以應修之特殊教育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

中等類科課程→採認至特教類科【48學分*½ →至多採認24學分】

採認學分數重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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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採認的科目學分，
可分別計入中等及特教
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 採認範例

採認科目範圍如左列
(即採認表第1頁)

(資優108版vs.中等108版為例)學分採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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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校務行政入口網】→【教務資訊系統(學生版)】→【成
績相關】→【一般科目抵免申請系統】

學分抵免/採認(3)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採認稍複雜，如有相關問題，
請逕洽師培課程組。

• 資優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採認表
下載路徑：師資培育學院首頁/資料下載/師資培育課程組/學程修習/

LS-6 資優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採認表

• 抵免學分線上系統

⚫ 抵免/採認悉依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注意事項」、
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作業要點」及相關函釋
辦理。

http://tecs.otecs.ntnu.edu.tw/page.aspx?t=download&cate=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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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修習資優教程者，無需修讀專門課程。

三課-專門課程

◆於本校該學制內同時修習資優教程及中等

教程者，則須修讀中等教程之專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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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師培法-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新制(先考試，後實習)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
育學院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師資生如未在畢業當年報考教師資格考試或申請
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者，請自行向師培學院申辦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申辦資訊網頁：師資培育學院／資料下載／學程修習／LS-14 修畢
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申請表）

https://tecs.otecs.ntnu.edu.tw/page.aspx?t=download&cate=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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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師培法-教師資格考試

修法重點：
先資格考試、後教育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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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法新制
線上專區

●本校師資生資格之所屬
學年度為107學年度以後(
含107學年度)

●本校師資生資格之所屬學
年度為106學年度以前(含106
學年度)，且已開始修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

★不得於半年全時教育實習期間報考教師資格考試！

新制師培法-教師資格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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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報名時，已取得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

●一般報考

●應屆暫准
報考

• 考試報名時，尚未取得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

• 放榜日十日前補交，逾期未交，
考試不錄取 (視同自始不具報名資格)

應屆畢業之報考人，於報名時無法上傳第一項第三款之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暫准報名：
(1)於修讀學士學位階段，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經就讀之師資培育之大學造具
名冊，證明得於考試放榜日十日前取得學士學位及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2)於修讀碩士或博士學位階段，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經就讀之師資培育之大
學造具名冊，證明得於考試放榜日十日前取得修畢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畢業應修畢學
分(不包括論文學分)之證明及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依109.3.25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法」第7條第3項：

新制師培法-教師資格考試



教育實習壓力好大…

教檢如何準備？

我要當老師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師資生生涯諮詢服務
教育現場教師、教育產業專業人員、師資培育學院教師

陪你一起討論成為教師歷程的所有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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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大資優教育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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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如有任何問題，請洽

特殊教育學系 02-7749-5024

師資培育學院(師培課程組)校本部行政大樓3樓

02-7749-1232

https://tecs.otecs.ntnu.edu.tw/

https://tecs.otecs.ntnu.edu.tw/

